附件2
A.1-1《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NO：      
《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经营者名称（盖章或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敬告
1.申请人应当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申办食品经营许可依据、法定条件和应当提交的资料（可登录“福建政务服务网”查阅），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应当如实向许可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一致性负责。
3.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应当已经达到《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7号）规定的法定条件。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4.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是原件，如需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5.提交的申请材料、证件复印件应当使用A4纸。
6.填写申请书应当字迹工整，使用钢笔或签字笔（蓝色或者黑色）。

7.在申请许可过程中，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申请书的内容。


填报说明

1.经营者名称应当与营业执照标注的名称一致。

2.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应当与营业执照标注的社会信用代码一致，个体工商户则填写身份证号码，无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营业执照号码；无营业执照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3.本申请书所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包括：①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②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③分支机构的负责人；④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⑤个体工商户业主；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
4.填写住所、经营场所时要具体表述所在位置，明确到门牌号、房间号，住所填写位置应与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证、相关身份证件）一致。

5.申请人应选择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并在□中打√。
6.本申请书所称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指企业内部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负责人。

7.每页资料均应加盖企业公章或盖骑缝章。
	附申报资料

资料名称

□1.《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2.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有营业执照的可不提供）
机关、事业单位需提交机关（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复印件；民办非企业单位需提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复印件；民办学校（含托幼机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需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教育（民政）部门出具的同意筹建批复文件复印件。
□3.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的文件；
□4. 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
备注：
1、 在经营场所外设置仓库（包括自有和租赁）的，应提交以下资料：
  □仓库名称、具体地址、面积、方位图、配套设备设施的基本信息；
二、餐饮服务经营场所位置图和设备布局、工艺流程、卫生设施示意图应当标明：
  □ 用途、面积、尺寸、比例、人流物流、设备设施位置； 
三、申请集体用餐配送、中央厨房的，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生产、制作工艺流程。包括工艺流程图及文字说明，内容应涵盖制作、包装材料的处理、加工过
程及主要技术条件；
  □2.生产、制作设备设施及运输配送车辆情况。包括生产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数量、运输配送车辆的行驶证明（复印件）；
  □3.检验设施。包括检验设施名称、型号及数量；
  □4.申请集体用餐配送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代行检验的，要提供委托检验协议书。
四、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自动售货机的产品合格证明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
□《自动售货机食品经营者承诺书》。
五、申请销售散装熟食制品的，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与挂钩生产单位（供货商）的合作协议（合同），提交生产单位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小作坊核准
证或供货商合法资质证明 )复印件。
六、在餐饮服务中提供自酿酒的经营者，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成品安全性的检验合格报告。
七、已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销售保健食品的，按规定不需要进行现场核查，但要提交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八、开展网络经营的，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需提供经营网站地址及截图；
□2.具有可现场登陆申请人网站、网页或网店等功能的设施设备清单；
无现场销售、无贮存场所仅从事食品商贸业务的食品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经营）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固定的经营管理办公场所位置图、产品陈列（摆放）设施示意图、与生产者或者供应商关于储存、运输协议的复印件。


《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经营者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码）
	

	住    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面积：         （平方米）

	经营场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面积：         （平方米）
自动售货设备设置点地址：　      市       县(区)                               

	仓库名称
和地址（如有）
	名称：                                                  ；
 地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区)          乡（镇/街道）                                                  ;面积：         （平方米）

	主体业态
	£食品销售经营者
   □批发   □零售    □批发兼零售

□餐饮服务经营者

   □特大型餐馆  □大型餐馆  □中型餐馆  □小型餐馆  
□单位食堂

备注：

1.是否含网络经营：□是，□否；如开展网络经营，请填写：网站地址                                          ，并上传网站截图；如开展网络经营，是否同时具有实体门店：□是，□否。

2.中央厨房：□有，□无。
3.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是，□否。
4.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是，□否。
5.如主体业态为单位食堂，是否为职业学校、普通中等学校、小学、特殊教育学校、托幼机构：□是，□否。

	经营项目
	1. □预包装食品销售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预包装食品销售（自动售货）

2. □散装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销售（利用自动售货设备现制的）

3. □特殊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销售（自动售货）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4. □其他类食品销售                                
5. □热食类食品制售

6. □冷食类食品制售

7. □生食类食品制售

8. □糕点类食品制售

9. □自制饮品制售

10. □其他类食品制售                                  
备注：

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是否含散装熟食销售：□是，□否。
如申请自制饮品制售，是否含自酿酒制售：□是，□否。

	申请副本数（份）
	
	有效期（年）
	

	经济性质
	□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其它

	职工人数（人）
	
	应体检人数（人）
	

	邮政编码
	
	E-mai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职  务
	

	户籍登记住址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备注：由自动售货设备现制的散装食品是指通过自动售货机制售鲜榨果汁、咖啡等现制饮品或其他食品。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

	人员分类
	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登记住址
	证件

类型
	证件号
	职务
	联系电话
	任免单位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情况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登记住址
	证件类型
	证件号
	职务
	联系电话
	任免单位
	健康证编号
	工种
	发证

单位

	
	
	
	
	
	
	
	
	
	
	
	
	

	
	
	
	
	
	
	
	
	
	
	
	
	

	
	
	
	
	
	
	
	
	
	
	
	
	

	
	
	
	
	
	
	
	
	
	
	
	
	

	
	
	
	
	
	
	
	
	
	
	
	
	

	
	
	
	
	
	
	
	
	
	
	
	
	

	
	
	
	
	
	
	
	
	
	
	
	
	

	
	
	
	
	
	
	
	
	
	
	
	
	

	
	
	
	
	
	
	
	
	
	
	
	
	

	
	
	
	
	
	
	
	
	
	
	
	
	

	
	
	
	
	
	
	
	
	
	
	
	
	

	
	
	
	
	
	
	
	
	
	
	
	
	


食品安全设施设备登记表
	食品安全设施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位置
	备注

	
	
	
	
	

	
	
	
	
	

	
	
	
	
	

	
	
	
	
	

	
	
	
	
	

	
	
	
	
	

	
	
	
	
	

	
	
	
	
	

	
	
	
	
	

	
	
	
	
	

	
	
	
	
	

	
	
	
	
	

	
	
	
	
	

	
	
	
	
	

	
	
	
	
	

	
	
	
	
	

	
	
	
	
	

	
	
	
	
	

	
	
	
	
	


备注：1.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自动售货机设置点地址应填入该表的“位置”一栏。
2.“备注”应注明自动售货机可经营的项目，如“销售”、“制售”、“销售兼制售”。其中“销售”只可销售预包装食品及特殊食品中的保健食品，“制售”只可销售由自动售货设备现制的散装食品（即通过自动售货机制售鲜榨果汁、咖啡等现制饮品或其他食品）。同时自动售货机具备两种功能的，应在备注栏备注“销售兼制售”。

承诺书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食品经营行政许可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申请书所填写的信息及随附的资料真实、准确、有效，且与实际情况一致；
（三）满足《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不存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规定的情形；
（五）自动售货机食品经营恪守以下承诺：
1.自动售货机产品合格，无毒，安全可靠，符合食品贮存和销售（制售）的相关要求。经营的食品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禁止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食品。
2.自动售货机如贮存对温度、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品，应当具备保温、冷藏或者冷冻等功能，并保持有效运行。
3.销售保健食品的，应当在自动售货设备内应设专柜（专区），并按要求设立提示牌。
4.自动售货机设置点保持环境整洁，未设在易受到污染区域，距离粪坑、污水池、暴露垃圾场（站）、旱厕等污染源25米以上。
5.自动售货机设置点地面做到硬化，平坦防滑易于清洁消毒，并有适当措施防止积水。
6.自动售货机放置于机关、学校、企业等单位内部管理范围和非商业经营公共场所的，已事先取得所属单位或主管单位的同意。
7.自动售货机设置点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要求，未妨碍交通、通讯、供水、供气、供电、市容卫生、消防、军事设施等。
8.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按规定和要求进行信息公示和设置点报备，诚信经营，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落实“一品一码”措施，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事宜。
（七）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八）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A.1-3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情况登记表
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情况登记表

	发证人员签字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许可证编号
	

	领取许可证情况
	本人领取了许可证正本1份，副本 份。
领取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领取人手机号码：
签字（盖章或手印）：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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